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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8/2021_2022__E9_98_B2_E

6_B2_BB_E6_B5_B7_E6_c80_318020.htm 国务院令(第475号) 《

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已

经2006年8月30日国务院第148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。总 理 温家宝二○○六年九月十九

日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一章 

总则 第一条 为了防治和减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海

洋工程）污染损害海洋环境，维护海洋生态平衡，保护海洋

资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，制定本条

例。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海洋工程污染

损害海洋环境防治活动，适用本条例。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海

洋工程，是指以开发、利用、保护、恢复海洋资源为目的，

并且工程主体位于海岸线向海一侧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

。具体包括： （一）围填海、海上堤坝工程； （二）人工岛

、海上和海底物资储藏设施、跨海桥梁、海底隧道工程； （

三）海底管道、海底电（光）缆工程； （四）海洋矿产资源

勘探开发及其附属工程； （五）海上潮汐电站、波浪电站、

温差电站等海洋能源开发利用工程； （六）大型海水养殖场

、人工鱼礁工程； （七）盐田、海水淡化等海水综合利用工

程； （八）海上娱乐及运动、景观开发工程； （九）国家海

洋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海洋工

程。 第四条 国家海洋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海洋工程环境保护工

作的监督管理，并接受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指导、协

调和监督。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负责本



行政区域毗邻海域海洋工程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。 第五

条 海洋工程的选址和建设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、海洋环境

保护规划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，不得影响海洋功能区的

环境质量或者损害相邻海域的功能。 第六条 国家海洋主管部

门根据国家重点海域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，分配重点海

域海洋工程污染物排海控制数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